
  

关于深圳港创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深圳港创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港

创建材”、“公司”、“发行人”）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等有关规定，以及招商证券于 2023年 7 月 21 日与辅导对象签署

的《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

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港创建材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张欢欢、章毅、

何尉山、梁健、魏民、王汇迪、赵瀛钧、苏玮玥、罗雯文，组长

为张欢欢。 

上述辅导人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证，均具备有关法律、

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同时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均未

超过四家，并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

工作经历，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招商证券于 2023年 7月 26日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辅导

对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备案申请并于 2023 年 8 月

7 日完成备案。本辅导期（第二期）的辅导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至本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签署日。 

本辅导期内，招商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会计师、律师的协助

下，根据有关法规要求和上市辅导协议的约定，结合辅导实施计

划和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现场咨询、电话会议、电子邮

件等多种方式与发行人相关人员沟通，认真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继续完善尽职调查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持续了

解辅导对象规范经营、财务规范等情况，同时督促公司积极整改

前期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2、开展辅导培训工作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及时向辅导对象传递资本市场发

行与审核动态信息，帮助其充分了解监管的最新要求。同时，辅

导工作小组督促接受辅导的人员认真学习证券市场基础知识和

公司治理规范相关内容，确保辅导对象合法合规经营。 

3、中介机构协调沟通 

本辅导期内，招商证券与其他中介机构针对辅导对象上市相

关事项进行充分的沟通讨论，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督促公司进

行整改。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

所亦为本次辅导的专业机构，通过现场尽职调查、中介机构协调

会、现场咨询、电话交流等方式配合招商证券为港创建材实施辅

导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对辅导对象建立完善

的内控制度和管理体系提出了针对性意见。辅导对象目前已经建

立起较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并且能够严格遵照执行，但与上市

公司标准相比，部分内部控制细节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辅导

工作小组将继续与其他中介机构共同对辅导对象进行全方位的

辅导，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满足首发上市的要求。 

深圳市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7 月 31日颁布的《深圳市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深圳市内预

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全流程管控

进行了修改完善。 

《规定》颁布后，辅导工作小组及时与公司沟通，要求其根

据《规定》内容对业务内容进行梳理，以确保在 2023年 10 月 1

日《规定》正式实施后，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违规情况。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最终确定，可行性研

究报告尚在编制当中。辅导工作小组将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

司充分沟通，对行业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公司目前产

能情况，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论证确定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具体类型、投资内容、投资金额等事项。 

2、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 



  

公司已建立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并能

够严格遵照执行，但仍有提升空间，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加强对

辅导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辅导与培训工作，并协助辅导对象进

一步保持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招商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根据辅导工作实际需求，

保持人员构成，按照已制定的辅导工作计划和项目核心工作安排

开展辅导工作。 

辅导人员将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通过跟踪问题整改、尽

职调查、开展专题培训、例会沟通、案例分享等方式，持续督促

辅导对象改善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对于发行人后续发生的公司

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将及时进行报告。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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